


沪宝建临(2021)FB310113202100045

上海市宝山区规划和自然资
源局

2021年10月15日

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牌楼村村民委员会

宝山区罗泾镇 东至荒地，南至上海长建钢材加工有限公司，西
至小川沙河，北至新川沙河

临时仓库

总建筑面积1261.8平方米（其中地下建筑面积0平方
米），计容建筑面积1261.8平方米

1. 《关于核发临时仓库<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>的决定》（编号：沪宝规划资源许
临建〔2021〕14号）一份。
2. 《上海市临时建筑工程项目表》一份。
3. 建筑工程总平面图一份。
4. 建筑工程建筑施工图一套。

上  海  市

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    根据《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》，经审核，本建设工程符合

规定要求，准予建设。

    特此发证

发证机关

   日    期

建筑单位（个人）
建设项目名称

建  设  位  置

建  设  面  积

附图及附件名称

遵守事项：
一、本证是城乡规划区内，经规划管理部门审定，许可临时建设工程的
    法律凭证。
二、凡未取得本证或不按本证规定进行建设的，均属违法建设。
三、未经发证机关许可，本证的各项规定均不得随意变更。
四、本证附图、附件与本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五、取得本证后六个月，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可以申请延续本证有效
    期。届时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又未申请延续本证有效期的，本证和通
    知即行失效。需要延续有效期的，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本
    机关提出申请。
六、本证有效期为二年，期满后即行失效，届时建设单位（个人）必须
    自行将临时建筑物、构筑物拆除，恢复原状。确需延长使用的，应
    在期满前三十日内向本机关申请延期，申请延期以一次为限，期限
    不得超过一年，建设单位取得本证后六个月内未开工的，本证即行
    失效。
七、建设工程施工期间，根据规划管理部门的要求，建设单位（个人）
    有义务随时将本证提交查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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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